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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人民政府文件

梁政发〔2018〕93号


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下达雨露计划和光伏项目资金的通知

县财政局：
根据2018年12月13日梁河县十八届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研究决定，将我县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调减资金100万元中的64万元安排用于2018年雨露计划项目及平山乡勐蚌村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资金来源
项目资金来源为：原“梁河县2018年扶贫小额信贷财政贴息项目”调减资金，属梁河县2018年第一批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。
2、 资金安排
（一）用于梁河县2018年雨露计划秋季学期补助缺口资金36.1万元；
（二）整合梁河县“十三五”第一批村级光伏扶贫电站建设项目27.9万元（平山乡勐蚌村）。
三、资金管理
项目资金实行乡级报账制管理，请县财政局按照通知要求及时将项目资金下达到各项目乡镇，并做好资金监管和项目实施后的跟踪问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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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、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、县纪委监委。
          县扶贫办、审计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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